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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7-085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江世宝”）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书面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公司在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

工建设项目”和“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

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应付设备款、工程款等。截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公司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035.99 万元，并

以募集资金进行了等额置换。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补充履行了审议程

序并进行了追认，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也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

后续将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前述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不再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 

 

二、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预先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操作流程 

（一）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设备、工程等建设进度，由公司项目

建设主管部门、采购部门在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交易合同，并与

对方商定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支付。 

（二）公司项目建设主管部门、采购部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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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计划，按资金使用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并在填写用款申请单时注明付款方式

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财务部门再根据审批后的用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三）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帐，逐笔统计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款项，并根据“先垫付银行承兑，后等额置换募集资金”的原则，定期将

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统计制成置换申请单，再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审

核、批准后，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使用的款项，从募

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四）非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到期应

付的资金，不再动用募集资金账户的任何资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该事项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

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后续将

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前述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不再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项目”和“年

产210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资建设项目”的

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应付设

备款、工程款等。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行为补充履行了审议程序并予以追认。该事项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也

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后续将直接使用募集

资金支付前述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不再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因此，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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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书面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在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建设

项目”和“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化投

资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上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应付设备款、工程款等。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行为补充履行了审议程序并

予以追认。该事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

设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后

续将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前述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不再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监事会对上述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进行置换的情形无异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在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及加工

建设项目”和“年产 210 万件（套）汽车转向（电动 EPS）组件等系列产品产业

化投资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上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应付设备款、工程款等。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书面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即公司对该事项补充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予以追认；该事

项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已明确后续将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前述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不

再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因此，保荐机构对上述浙江世宝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形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3 日 


